
张店区教育局 2008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
报告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颁

布施行以来，我局按照区政府统一部署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健全工作

机制，认真贯彻《条例》的各项要求，扎实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。

现将 2008 年工作情况报告如下。

一、加强领导，健全结构

根据《条例》和区政府的要求，区教育局召开局长办公会对贯

彻实施《条例》工作进行了研究和部署，成立了以张秀德局长为组

长、分管领导为副组长、各科室相关负责人为成员的政府信息公开

工作领导小组，统筹协调编制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和目录，全力推进

全区（单位）政府信息公开工作；将政府信息公开内容进行分解，

层层落实到各相关科室，并指定由教师进修学校网络管理中心负责

区教育局政府信息公开的信息采集、日常更新维护等工作。同时加

强了信息工作工作的力度，指定了专职人员 2 人。其中全职 1 人，

全面推进信息公开工作。

二、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概述

一年来我局根据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的要求和工作实际，逐

步形成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体系，建立健全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制

度，切实做好政府信息发布协调、发布保密审查、政府信息公开报

送和考核、公开受理举报等工作，做到有章可循。建立了政府信息

依申请公开机制，明确区教育局办公室为受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

机构，公布了受理和监督电话，建立了受理答复机制，做到了件件

能受理，事事有答复。

健全载体平台，发挥服务功能。对张店教育信息网政务公开

栏目进行全面改版，信息公开平台功能进一步健全。机关信息及时



全面进行公开，做到了拓宽公开渠道、创新公开方法、丰富公开形

式，向社会公开本部门应该和可以公开的信息。推动各区属学校建

立门户网站，督促各学校从机构设置、职能、政策法规、收费依据

标准等方面对部门信息全面实行公开，为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奠

定了坚定基础。

三、政府信息公开情况

（一）主动公开信息情况

本单位对政府信息进行了梳理和编目， 2008 年主动公开政府

信息 176 条。其中，机构职能信息 8 条，政策法规信息 4 条，规划

计划信息 3 条，业务工作信息 45 条，统计数据信息 12 条，其他信

息 104 条。主动公开了本区的中小学校收费依据、标准，监督投诉

电话，中、高考相关相关政策等与群众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。

（二）依申请公开信息情况

2008 年，我局未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因此无处理情况。

（三）咨询投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情况

2008 年度受理政府公开咨询 302 人次，其中现场咨询 100 人

次，电话咨询 200 人次，网上咨询 2 次。受理政务信息公开投诉 106

件，已全部办结。2008 年度未收到受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，未

被提起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。

2008 年，我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在政府办公室的指导下，在

局领导的重视下政府信息公开取得了一定的成效，在加强政府信息

公开基础性工作等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，但与公众的需求还存在差

距。我局将进一步梳理政府信息，对原有的政府信息公开目录进行

补充完善，保证公开信息的系统性、准确性。

二〇〇九年一月二十日


